浙江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
文  件

_________________浙文明〔2005〕5号_________________

关于印发《浙江省文明社区

测评标准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精神文明建设（指导）委员会：

    为了进一步深化文明社区创建活动，现印发《浙江省文明社区测评标准（试行）》。请结合实际，认真实施。

浙江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

2005年8月31日

《浙江省文明社区测评标准（试行）》

说明：

    一、文明社区申报条件
    完成社区体制改革，已被命名为地级以上市（含）的市级文明社区，能在当地发挥先进示范作用。

    二、测评内容
    组织建设、思想道德、基础设施、平安管理、社区服务、文体生活。

    三、测评方法
    材料审核（以前一年和当年材料为依据）、实地考察、访问调查。

    四、申报要求
    采取自愿申报方法，自评达到85分以上方可申报。

文明社区测评标准（试行）

	测评项目
	序号
	指标名称
	测评内容
	分值
	得分

	组

织

建

设

18

分
	1
	社区党建5分
	发挥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，领导班子坚强有力。
	1.5
	

	
	
	
	重视做好社区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，加强对退休人员、流动人员、失业人员、人户分离人员中党员的管理。
	2
	

	
	
	
	发挥党员在社区工作中的模范带头作用，推行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制度。
	1.5
	

	
	2
	民主自治5分
	在社区内实行民主选举、民主决策、民主管理、民主监督，建立和完善社区居民会议、社区居委会、社区议事协商委员会等社区自治组织，涉及全体居民利益的重要问题，社区居委会必须提请社区居民会议讨论决定，形成社区事务的民主决策制度。
	1.5
	

	
	
	
	按照每400户左右有1名社区工作者的要求配好社区工作人员，明确届内任期目标，定有明确的年度工作计划和岗位责任制，建立学习、会议、办事等制度。
	1.5
	

	
	
	
	建立健全社区财务管理制度，实行“居务公开”，采用社区居民民主评议社区工作者等方式，自觉接受居民的监督，社区居民的满意度达到80%以上。
	2
	

	
	3
	社区共建8分
	有健全的共建工作机制，做到“五有”：有一个共建领导机构、有一个共建工作班子、有一个共建工作的规划和计划、有一套共建制度和措施、有一笔必要的共建经费。
	2
	

	
	
	
	与辖区单位广泛开展共建活动，做到“五联”：思想道德教育联抓、环境卫生联搞、社会治安联防、服务工作联做、文化活动联办。
	4
	

	
	
	
	有健全的资源共享制度，现有社区内单位的教育、文体等设施能定期向社区居民开放，为社区居民服务。
	2
	

	思
想
道
德
18
分
	4
	社区教育12分
	重视思想道德宣传教育，《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》20字基本道德规范和《浙江省公民道德规范》家喻户晓，知晓率达80%以上。
	2
	

	
	
	
	开展社会公德、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的宣传教育，提高居民群众的文明素质。
	2
	

	
	
	
	市民学校等阵地健全，管理规范，活动正常，内容丰富。
	2
	

	
	
	
	定期开展科教、文体、法律、卫生进社区活动。
	3
	

	
	
	
	加强社区与学校、家庭的联系，共同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，利用假期组织社区学生开展健康有益的文体、科普、道德实践和社会实践活动，初中以下学生教育活动参与率达80%以上。
	3
	

	
	5
	文明家庭6分
	开展“文明家庭”创建活动，年度有计划、有措施、有载体，家庭参与创建面达90%以上。
	1.5
	

	
	
	
	大力推广“邻居节”等活动，加强邻里亲情教育，推进和谐社区建设。
	1.5
	

	
	
	
	增强节约意识，以节约用电、节约用水为重点，建设节约型家庭。
	1.5
	

	
	
	
	各级“文明家庭”总数达到社区家庭总数的50%以上。
	1.5
	

	基

础

设

施

18

分
	6
	设施完善9分
	社区设施建设布局合理，基础设施比较完善，功能健全。
	2
	

	
	
	
	道路硬化整洁，下水道畅通，化粪池无满溢，无污水积留，无屋顶垃圾。
	3
	

	
	
	
	楼道亮灯率在90%以上。
	2
	

	
	
	
	社区自来水一户一表安装率达到85%。对继续使用水箱的社区，督促职能部门按照国家有关部委要求，搞好社区内二次供水水箱的定期清洗和消毒，水质符合国家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。
	2
	

	
	7
	社区环境9分
	建筑物外墙完好整洁，无乱搭建、乱张贴、乱设摊点、乱停车，公共车棚、楼道无杂物堆放，各种公共设施完好无损。
	3
	

	
	
	
	绿地率≥30%（老城区的绿地率≥25%）。
	3
	

	
	
	
	生活垃圾实行袋装化，日产日清；建筑垃圾按规定管理，及时外运；社区内三废（废水、废气、废渣）和噪声符合环保要求，与相邻社区结合部的环境整洁有序。居民对社区环境满意度达85%以上。
	3
	

	平

安

管

理

14

分
	8
	社区警务6分
	社区建有警务室，有民警值班制度，设有报警点。
	2
	

	
	
	
	进行防火、防盗、防自然灾害、防破坏“四防”宣传教育。
	2
	

	
	
	
	实行治安全天候管理，安全防范设施健全，居住小区有巡逻等安全防范制度，封闭小区有门卫值班。
	2
	

	
	9
	社区治安8分
	社区治安良好，未发生“八类”重大刑事案件、重大治安案件和火灾事故，居民安全感调查满意率或基本满意率达85%以上。
	2
	

	
	
	
	规范外来人员管理，做好社区闲散青少年、归正人员的教育管理，社区无“黄、赌、毒”等社会丑恶现象和封建迷信活动。
	2
	

	
	
	
	新建住宅安装先进防盗装置，设有符合标准的消防设施、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，老式住宅安装有简易防火、防盗装置。
	2
	

	
	
	
	建有自行车保管站或车库（老城区不要求建有自行车保管站或车库），车辆停放有序，车辆被盗案件逐年减少。
	2
	

	社

区

服

务

18

分
	10
	服务网络9分
	健全社区服务站点，实现社区服务信息化，开展有本社区特色的服务活动，为社区居民提供快捷、便利的服务。
	3
	

	
	
	
	加强社区再就业和退休人员的社会化管理与服务。
	3
	

	
	
	
	简历社区志愿者服务组织，正常开展志愿者活动，登记注册的志愿者人数占居民总数的6%以上。
	3
	

	
	11
	服务内容9分
	积极为孤寡老人、残疾人、优抚对象、社会困难户和外来人员提供服务。
	3
	

	
	
	
	健全社区卫生服务站点，开展以疾病预防、医疗保健、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为主要内容的社区卫生服务，满足社区居民多元化卫生保健服务要求，居民对卫生服务过程的满意率达80%以上。
	3
	

	
	
	
	新建成的住宅区实行物业管理，收费合理，明码标价；老住宅区及时为居民提供环境卫生、水电、房屋修缮等便民服务。
	3
	

	文

体

生

活

14

分
	12
	文体活动6分
	建立社区群众业余文化体育活动辅导员的注册登记制度，联系文体部门、文化馆站组织专业文艺工作者和群众文化工作者深入社区，进行文艺演出，辅导业余骨干，组织开展社区文化体育活动。
	2
	

	
	
	
	充分利用街道文化站、社区活动室、社区广场等各种文化活动设施，经常开展健康文明、具有特色的群众性文体活动。
	2
	

	
	
	
	建立以社区居民为主要成员的业余文艺体育团队，形成社区文体活动骨干队伍，每年组织8次（县级6次）以上有特色的表演、展示、比赛、节庆等活动。
	2
	

	
	13
	文化阵地8分
	社区有综合性多功能的室内文化、体育活动场所，活动用房不少于100平方米，并建有1个以上的室外晨、晚锻炼点，基本满足居民群众需要。
	3
	

	
	
	
	建立社区宣传、科普、文化信息服务窗或长廊，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各类宣传、科普、文化信息服务活动，定期更换。
	3
	

	
	
	
	社区协助有关部门对辖区内电子阅览室、网吧等场所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。
	2
	


主题词：文明社区  测评  标准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抄报：省委、省政府，中央文明办

     抄送：省文明委各成员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浙 江 省 文 明 办             2005年9月2日印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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